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８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６０

梅小明

２ ０１＊＊＊＊＊８７４

吴剑飞

３ ０１＊＊＊＊＊４３９

陶卫建

４ ０１＊＊＊＊＊７４３

张建华

５ ０１＊＊＊＊＊２８１

吴德兵

６ ０１＊＊＊＊＊７６６

夏忠信

７ ０１＊＊＊＊＊２５４

徐正祥

８ ０１＊＊＊＊＊９１４

王明华

９ ０１＊＊＊＊＊１０２

诸天柏

１０ ０１＊＊＊＊＊５９２

陈海红

１１ ０１＊＊＊＊＊４９５

孔祥虎

１２ ０１＊＊＊＊＊２６４

杨春林

１３ ０１＊＊＊＊＊３９９

陈敬娣

１４ ０１＊＊＊＊＊６６８

陈双清

１５ ０１＊＊＊＊＊８０２

于双全

１６ ０１＊＊＊＊＊２７２

胡鸭生

１７ ０１＊＊＊＊＊７０４

蒋辉

１８ ０１＊＊＊＊＊０２２

朱爱民

１９ ０１＊＊＊＊＊２８６

陈菊平

２０ ００＊＊＊＊＊０９２

张首先

２１ ０１＊＊＊＊＊９４５

孙九保

２２ ０１＊＊＊＊＊７１１

梅光辉

２３ ０１＊＊＊＊＊４２３

余放

２４ ００＊＊＊＊＊８８０

刘小稻

２５ ００＊＊＊＊＊８３１

孙勇

２６ ０１＊＊＊＊＊９９６

孙讯

２７ ０８＊＊＊＊＊０８１ ＡＮＧＩＯＬＡ

２８ ０８＊＊＊＊＊０８２ ＧＥＮＥＣＯ

五、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吴剑飞

咨询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８８８－８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１６８

邮政编码：

２１１２００

六、备查文件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深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１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对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信泰丰公

司）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深信泰丰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公告编

号：

２００９－６６

号）。

经深圳中院决定，深信泰丰公司及下属四家子公司深圳市华宝（集团）饲料有限公司（下称饲料公

司）、深圳市宝安华宝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实业公司）、深圳市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科技公司）、深圳市

深信西部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西部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将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６

日、

２７

日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会议将分别对深信泰丰公司及下属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

议、表决（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７

号）。

鉴于深信泰丰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深圳中院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

午

１４

时

３０

分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就深信泰丰公司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

整事项进行现场审议、现场表决（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８

号）。 根据管理人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深信泰丰公

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如下：

一、出资人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８５

条第

２

款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深信泰丰公司重整计划将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故设出资人组

对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深信泰丰公司总股本为

３５

，

７９７

万股，其中流通股

１８

，

８５３

万股，限售流通股

１６

，

９４４

万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收市，深信泰丰公司全体登记在册的股东人数共计

２２

，

８１３

人。 深信泰丰公司重整案出资

人组由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收市后深信泰丰公司全体登记在册的股东组成。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

深信泰丰公司全体限售流通股股东无偿让渡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的

１５％

， 计让渡限售流通股

２５

，

４１５

，

５１６

股；全体流通股股东无偿让渡所持有的流通股的

１０％

，计让渡流通股

１８

，

８４９

，

３０３

股；总计让渡

深信泰丰公司股票

４４

，

２６４

，

８１９

股。

上述让渡股票中：

（一）为支付深信泰丰公司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清偿债权的目的，需深信泰丰公司股票

３５

，

０２１

，

１０５

股，为此全体限售流通股股东让渡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的

１１．８７％

，计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１０８

，

０５６

股；全体流

通股股东让渡所持有的流通股的

７．９１％

，计流通股

１４

，

９１３

，

０４９

股。

本目的项下出资人权益调整自深信泰丰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之日生效。

（二）为保全科技公司、饲料公司、实业公司和西部公司等深信泰丰公司四家主要子公司经营性资

产、清偿其各自债权目的，需深信泰丰公司股票

９

，

２４３

，

７１４

股，为此全体限售流通股股东让渡所持有的

限售流通股的

３．１３％

，计限售流通股

５

，

３０７

，

４６０

股；全体流通股股东让渡所持有的流通股的

２．０９％

，计流

通股

３

，

９３６

，

２５４

股。 该目的项下所让渡股票具体明细如下：

调整目的 股票类别 让渡比例 让渡股票数量

保全科技公司经营性资产

限售流通股

０．６８％ １

，

１５２

，

８７７

股

流通股

０．４５％ ８５５

，

０２６

股

保全饲料公司经营性资产

限售流通股

０．８３％ １

，

４０５

，

０３３

股

流通股

０．５５％ １

，

０４２

，

０３６

股

保全实业公司经营性资产

限售流通股

０．０８％ １３４

，

９３１

股

流通股

０．０５％ １００

，

０７１

股

保全西部公司经营性资产

限售流通股

１．５４％ ２

，

６１４

，

６２０

股

流通股

１．０３％ １

，

９３９

，

１２１

股

合计

限售流通股

３．１３％ ５

，

３０７

，

４６０

股

流通股

２．０９％ ３

，

９３６

，

２５４

股

在上述某一家、某几家或全部四家主要子公司重整计划未获批准时，出资人不再为保全相应子公司

经营性资产、清偿其债权目的让渡对应的股票。

根据深信泰丰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草案，一方面可以清偿深信泰丰公司债权，依法

免除其余未获清偿部分，使公司摆脱沉重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保全四家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

使生产经营连续进行。 如深信泰丰公司及科技公司、饲料公司、实业公司、西部公司四家子公司重整成

功，深信泰丰公司基本面将有所好转，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将有所增强，股东所做出的让步将有所回

报。 为此，管理人恳请全体股东支持深信泰丰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

○

年四月十二日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

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 将新增华夏银行代理本公司管理的宝康消费品基金

（

２４０００１

）、宝康灵活配置基金（

２４０００２

）、宝康债券基金（

２４０００３

）、动力组合基金（

２４０００４

）、多策略增长基金

（

２４０００５

）、收益增长基金（

２４０００８

）、先进成长基金（

２４０００９

）、行业精选基金（

２４００１０

）和大盘精选基金

（

２４００１１

）的销售业务并参与其定投及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夏银行以下

３３

个城市

３５０

家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开放式基金账

户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等业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苏州、无锡、杭州、温州、重庆、成都、聊城、乌鲁木齐、天津、福州、呼和浩

特、沈阳、大连、济南、烟台、青岛、昆明、玉溪、武汉、太原、石家庄、西安、宁波、南宁、绍兴、常州、长沙等。

一、基金定投业务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在华夏银行开通宝康消费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金、

动力组合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和大盘精选基金的定期定投

业务。

投资者可与华夏银行约定定期定投业务每期固定的扣款金额，上述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

民币

２００

元（含申购费）。 日后如有变化，以相关公告为准。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与华夏银行进行定投签约，凡在活动期间成功发起的上述

基金定投申购业务，享受如下优惠：在优惠活动期内，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二、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在华夏银行开通宝康消费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金、

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Ａ／Ｂ

类）、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Ｂ

类）和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前端收费）之间的转换业务，其中现

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Ｂ

类）与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Ｂ

类）之间不能进行转换。

具体开通转换的基金的相关费率及业务规则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公告、本公司网

站及华夏银行的业务规则。

三、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投资人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申购费率

优惠原则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实行

６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

不高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注意事项

１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华夏银行的具体规定。

２

、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华夏银行所有，有关本业务及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敬请投资者留

意华夏银行的有关公告。

３

、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４

、以上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５

、华夏银行保留对以上业务及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宝兴业基金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２

、华宝兴业基金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华夏银行各营业网点

４

、华夏银行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５

、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证

１８０

价值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售的提示公告

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认购代码：

５１００３３

、基金简称：价

值

ＥＴＦ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结束发售，现将本基金的发售事宜再次提示如下：

一、发售时间的安排

本基金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进行发售。 本基金的发售方式有三种

－－－

网上

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网下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二、认购账户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

１

、如投资人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

１

）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人需要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

应开立

Ａ

股账户。

（

２

）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２

个工作日办理开户手续。

２

、如投资人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

１

）如投资人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

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

２

）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人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１

个

工作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３

、使用专用席位的机构投资者则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三、认购方式说明

１

、网上现金认购

（

１

）认购代码：

５１００３３

（

２

）基金简称：价值

ＥＴＦ

（

３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４

）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１０００

份或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

份。 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２

、网下股票认购

（

１

）认购代码：

５１００３３

（

２

）基金简称：价值

ＥＴＦ

（

３

）业务办理时间：

１

） 直销柜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５

：

００

。 （周六、

周日不营业）

２

） 发售代理机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周

六、周日不营业），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４

）认购限制：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的部分须为

１００

股的整数倍，用

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上证

１８０

价值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可用于网下股票认购的股票认购

清单详见本公告附件）

３

、网下现金认购

（

１

）认购代码：

５１００３３

（

２

）基金简称：价值

ＥＴＦ

（

３

）业务办理时间：

１

）直销柜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周六、周日不营业）

２

） 发售代理机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５

：

００

（周

六、周日不营业）。

（

４

）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

认购份额须为

１

，

０００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

须在

１０

万份以上（含

１０

万份）。 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

５

）各发售代理机构受理客户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的，应在网上现金认购的最后一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将每一个投资者账户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汇总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系统代

该投资者提交网上现金认购申请。

四、投资者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发售公告和招募说明书，并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各发售代理机构的客户服务电话和公司网站详情请参阅本基金自发售以来的相关公告。

重要提示：

与本基金同步发行的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发售期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告附件：

一、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发售代理机构：

包括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西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二、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发售代理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 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

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虹

６００００５

武钢股份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６０１００１

大同煤业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６００３４８

国阳新能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６０００２６

中海发展

６００５００

中化国际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６００５０８

上海能源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６００５３３

栖霞建设

６０１３３３

广深铁路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６０００６４

南京高科

６００６０６

金丰投资

６０１５８８

北辰实业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６００６２２

嘉宝集团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６００６３１

百联股份

６０１６６６

平煤股份

６００１５３

建发股份

６００６４１

万业企业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６００１６６

福田汽车

６００６４２

申能股份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６００１７７

雅戈尔

６００６４９

城投控股

６０１８７２

招商轮船

６００１８８

兖州煤业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６０１８９８

中煤能源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６００２１９

南山铝业

６００７３６

苏州高新

６００２４６

万通地产

６００８０８

马钢股份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增加国泰君安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签署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国泰君安证券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起代理销售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代码：

２４００１６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１６１

联系人：芮敏祺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赣能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银河证券”）担任赣能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的要求，中国银河证券对赣能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当年及实施完毕后的一个会计年度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 赣能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公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结合该年报，本独立财务顾问向贵局报

送

２００９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第

７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草案，同

日，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投集团）与赣能股份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向江西国资委备案完成，重组获得江西国资委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江投集团与公司签署了《资产置换补充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资产置

换协议》正式生效，重组开始实施。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重组双方确认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为资产置

换交割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本次重组实施完毕。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赣能股份公告《重大资产置换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是赣能股份的控股股东江投集团，江投集团对本次交易做出的特别承诺有七个，承诺

及履行情况分别是：

（

１

）关于丰电二期盈利预测的承诺

根据丰电二期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预计丰电二期

２００８

年度可实现的净利润为

６

，

８０３．００

万元。 该

《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恒德赣审字（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２

号”审核报告。

为保护赣能股份的利益，江投集团承诺如丰电二期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足前述预测数，江投集团将

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其差额。

（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江投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中与赣能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电力企业有：丰电二

期、丰电一期和东津发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述同业竞争未能完全消除。为保护赣能股份全体股

东的利益，江投集团承诺，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在丰电一期和东津发电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

优先将所持丰电一期和东津发电的股权转让给赣能股份；萍乡电厂进入江投集团后，将尽快把萍乡电厂转

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以消除萍乡电厂与赣能股份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

３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及关于未来彻底解决赣能股份燃煤采购关联交易的承诺

将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赣能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

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

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不会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赣能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江投集团的其他控股子公司。

（

４

）关于保证丰电二期人员独立性的承诺

鉴于丰电二期是在江投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电一期扩建基础上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丰电一期的部分

人员参与了丰电二期建设并继续在丰电二期工作，但劳动关系依然保留在丰电一期。 为保证赣能股份的

规范运作，江投集团承诺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底前将上述人员的劳动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等转入丰电二期。

（

５

）关于丰电二期无偿使用丰电一期部分划拨用地的承诺

鉴于丰电二期原系丰电一期的扩建项目， 丰电一期无偿提供

４４６

亩国有划拨土地用于丰电二期部分

配套设施建设，为保护赣能股份的利益，江投集团承诺如日后丰电一期向丰电二期收取该等土地之使用

费，将由江投集团向丰电一期全额支付该等费用。

（

６

）关于处理丰电二期账面暂估值与实际决算值可能出现差额的承诺

鉴于丰电二期工程尚未全面决算，本次评估、审计均以账面暂估值为依据，为保护赣能股份的利益，江

投集团承诺如未来丰电二期固定资产实际决算值超出账面暂估值，则该超出部分由江投集团按重组前所

持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

７

）关于丰电二期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承诺

丰电二期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项目，项目征地面积

８８．４９７１

公顷，目前正在办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证

申请手续，相关土地报批材料已通过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审核并转报国土资源部。 江投集团保证丰电二期

取得上述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并承诺在

２００８

年底前取得上述国有划拨土地使用证。

同时为保证赣能股份利益，江投集团承诺如丰电二期未能取得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证，并由此导致相关房

屋权证无法取得，或因该等土地的使用存在违法违规而受到有权机关的处罚而使赣能股份遭受损失，江投

集团将全额赔付赣能股份所遭受的损失。

承诺履行情况：

（

１

）关于丰电二期盈利预测的承诺

根据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丰电二期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

由于燃煤价格大幅上升，而电价未按煤电联动机制调整，丰电二期全年实际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８９．７８

万元，较

预测净利润数

６

，

８０３．００

万元少

５

，

６１３．２２

万元，江投集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向赣能股份全额支付该差

异数

５

，

６１３．２２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 《对

＜

关于赣能股份盈利预测补差账务处理问题的征询函

＞

的复函》

（会计部函［

２００９

］

７７

号）的批复，江投集团支付给赣能股份的

２００８

年度盈利预测补差款已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度股东大会后计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萍乡电厂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与赣能股份已不存在同业竞争；

关于丰电一期，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江投集团已与国电江西电力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在江西

的全资子公司）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丰电一期

５５％

股权作价

８．１

亿元转让给国电江西电

力有限公司，该转让行为已经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登记备案。

关于东津发电，经与江投集团协商，并征得证券监管部门认可，赣能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

＜

股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同意由公

司托管江投集团所持的东津发电

９７．６８％

股权。

至此，江投集团已履行完毕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规避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３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及关于未来彻底解决赣能股份燃煤采购关联交易的承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赣能股份日常性关联交易仅有燃煤采购一项。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与投资燃料公司签订燃煤供应合同。 关联

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江投集团持有投资燃料公司

６０％

股权。 结合建设丰电三期要求，江投集团目前正在引入战略投资者

并达成初步协议、同时就投资燃料公司实施资产重组等事宜与有关方面协商。 在前述合作展开后，江投集

团即可将投资燃料公司股权转让给赣能股份公司，从而彻底消除该项关联交易。

（

４

）关于保证丰电二期人员独立性的承诺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５

）关于丰电二期无偿使用丰电一期部分划拨用地的承诺

丰电二期一直无偿使用丰电一期

４４６

亩划拨用地。报告期内，丰电二期与丰电一期已就该部分土地的

划分和分割达成一致意见，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完毕。

（

６

）关于处理丰电二期账面暂估值与实际决算值可能出现差额的承诺

经江西省审计厅审核，丰电二期固定资产实际决算值为

４４９

，

０７１．６８

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暂估值为

４５２

，

７５７．０１

万元，实际决算值未超出账面暂估值。

（

７

）关于丰电二期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承诺

报告期内，丰电二期已获得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

２００９

］

３３８

号”文和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赣国土资函

［

２００９

］

４６

号”文批复同意，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完毕。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赣能股份的盈利预测

赣能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假定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的前提下，编制了

２００８

年度的备考盈利

预测。 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改稿）》中预测

２００８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

，

３７４．１３

万元。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盈利预测进行了审

核并出具“恒德赣审字（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５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５７１．０３

万元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了（东会财［

２００９

］

８７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按照盈利预测备考口径，较本公司备考

预测净利润数

７

，

３７４．１３

万元减少

３

，

８０３．１０

万元。 差异原因主要是构成公司发电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项

目———煤的标煤单价在

２００８

年度大幅上升，而电价未按煤电联动机制调整兑现，同时也导致了

２００８

年度

发电行业全行业的亏损。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亦出具了《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核报告》（东会财［

２００９

］第

８７８

号）。

（二）丰电二期的盈利预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丰电二期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 预测

２００８

年度丰电二期将实现净利润

６

，

８０３．００

万元。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恒德赣审字（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２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０８

年度丰电二期实际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８９．７８

万元， 较盈利预测净利润数

６

，

８０３．００

万元减少

５

，

６１３．２２

万元。 实际盈利较盈利预测利润数差异较大的原因同样是由于构成丰电二期发电主营业务成本的

主要项目———煤的标煤单价在

２００８

年度大幅上升，而电价未按煤电联动机制调整兑现，该原因同时导致

了

２００８

年度发电行业全行业的亏损。

丰电二期在

２００８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从第四季度开始扭亏为盈，净利润大幅增加，使得全年实现

盈利。 第四季度扭亏的原因主要是电价的提升和煤价的下降。 具体如下：

１

、丰电二期

２００８

年前三季度共发电

４７．８２

亿度，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６７１

万元。 其中基础发电量

４５．４６

亿度（上网电价为

０．３８５

元

／

度），外送发电量

２．３６

亿度（上网电价为

０．２７７

元

／

度），由于外送电量的电价较低

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２

，

０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８

月

２０

日，江西省发改委分别发布了《关于调整江西

电网电价的通知》（赣发改商价字［

２００８

］

８４９

号）和《关于提高我省统调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

通知》（赣发改电字［

２００８

］

３３

号）两次提高电价，共加价

０．０３５

元

／

度，在前三季度增加了营业利润

３

，

２８３

万

元。若外送电量按基础电量的电价结算且电价未提高，则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为

－２

，

８７４

万元。第四季度发电

量为

１３．８４

亿度，实现营业利润

３

，

８３８

万元。

２

、

２００８

年前三季度供电煤耗为

３２５

克

／

度，第四季度因媒质提高而使煤耗降低了

８

克

／

度；前三季度煤

价平均为

７４３

元

／

吨，第四季度由于煤炭需求减少，煤价平均下降了

５４

元

／

吨，达到

６８９

元

／

吨。

３

、总体而言，前三季度供电单位燃料成本为

０．２４１５

元

／

度，第四季度下降了

０．０２１８

元

／

度。 若第四季度

的成本条件与前三季度一样，则第四季度营业利润为

－９５８

万元，但实际营业利润为

３

，

８３８

万元，差异巨大

的原因包括：燃料成本下降

２

，

８６８

万元，增加营业利润

２

，

８６８

万元；电价上调

０．０３５

元

／

度，增加营业利润

３

，

９６１

万元；发电量比前三季度平均每季度减少了

２．１

亿度，由此减少营业利润

２

，

３１０

万元；因电网奖励电

量

８４６

万度而增加营业利润

３０４

万元。 上述四项利润增加相抵后共增加营业利润

４

，

８２３

万元。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亦出具了《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二期发电厂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东会财［

２００９

］第

８７７

号）。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全年完成上网电量

６０

亿千瓦时，完成营业收入

２１６

，

７８９．８８

万

元；实现营业利润

９

，

４６７．５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

，

０５２．０１

万元。

公司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翼起飞的战略思路，在积极发展传统电力项目的同时，确定了以新能

源为突破口、以公用事业为补充的整体战略目标，经过全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基本形成了以电为主、水火

并举的多元发展格局。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１５０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容量

１４０

万千瓦， 水电装机容量

１０

万千瓦。 公司总装机容量约占江西省全网同期统调装机容量的

１０．９６％

，资产结构有效。

（二）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情况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项目

营业收入

（万元）

营 业 成 本

（万元）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分行业

电 力 生 产

业

２１５

，

４９１ １８２

，

８２９ １５．１６ －４．１７ －３．９１ －０．２２

分产品

电力

２１５

，

４９１ １８２

，

８２９ １５．１６ －４．１７ －３．９１ －０．２２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丰城

２０８

，

２４２ ５．０５

修水

３

，

５９３ ９．２１

赣州

３

，

６５６ －４１．３８

３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１０％

以上的主要产品：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营业利润率（

％

）

电力销售

２１５

，

４９１ １８２

，

８２９ １５．１６

４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

１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的燃煤采购全部委托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组织

采购，报告期内发生金额

１５０

，

６６１．８６

万元，占年度采购的总额的

１００％

。

（

２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售电收入，按照国家目前电力生产经营体制规定，公司生产的电力全部出售

给国家电网在江西省的分支机构———江西省电力公司。

五、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治理及运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告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８

］

２７

号）、江西

证监局《关于推进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赣证监发［

２００９

］

１８７

号）和《关于持续做好上市公

司治理的通知》（赣证监发［

２００９

］

３２１

号）的文件精神，为巩固

２００８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成果，进一步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落实“

２００９

年上市公司治理整改年”有关要求，公司针对公司运作、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

全、防止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对开

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形成了书面总结，并报告江西证监局。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７

月

２４

日， 江西证监局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报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履行情况和

２００８

公司治理活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验收，提出了公司部分资产产权不明晰、三会运作不规

范、 公司独立性需进一步加强、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存在遗漏以及部分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未按时履行等问

题，下发了《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限期整改的通知》（赣证监发［

２００９

］

２１２

号），公司针对限

期整改的问题，实事求是剖析问题的原因，明确了整改措施，落实了整改责任，制订了持续改进计划。 公司

编制的《关于公司有关问题的限期整改通知的整改报告》已报江西证监局，所涉及需整改问题已于报告期

内全部整改完毕。

六、与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情况

无差异。

特此报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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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公告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5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5

年

4

月

5

日生效。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复核，本公司决定以

2009

年已实现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

持有人进行收益分配。 现将具体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2.0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

2

、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19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

4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4

月

20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0

年

4

月

16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

售机构。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4

、权益登记日之前

(

含

2010

年

4

月

16

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

转。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4

月

16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到销售网点

,

或

通过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网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的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

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收到分红确认

书

,

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

,

如发现错误请到开户网点办理地址更正手续。

七、咨询办法

1

、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

信银行、东莞银行、宁波银行、渤海银行及各大券商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2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98-8888

（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mfcteda.com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4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英大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英大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0

年

4

月

15

日起，英大证券将代理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08

）、汇添富

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018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068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519078

，

C

类代码：

470078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066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069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A

级基金代码：

519518

，

B

级基金代码：

519517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70007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70008

）的账户开户、申

购、赎回和基金转换业务。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英大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英大证券的规定。

2

、目前，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只开通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的互相转换业务，以

及除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C

类以外的非货币基金转换为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的转换业务。 暂不开

通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转换为本公司非货币基金业务。

3

、暂不开通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汇添

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4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5

、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

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6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出其账户内汇添富货币的基金份额时，注册登记机构将自动结转该转出份

额对应的未结转收益，该收益将一并计入转出金额并折算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但收益部分不收取转换

费用。

7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

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蓝筹稳健股票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基金

A

类

份额不足

5

份，汇添富货币基金（

A

级、

B

级）份额不足

50

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

回。

8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英大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8-698

英大证券网站：

http://www.ydsc.com.cn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918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4

日


